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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婴儿在睡眠中的死亡事故

让宝宝仰睡

婴儿在睡眠中死亡的原因，除了一种叫婴幼儿猝死综合征的疾病，还有窒息等导致的事故。

　SIDS是一种原因不明的疾病，婴幼儿在没有任何征兆和既往病史的情况下死亡，不同于窒息等事故。
　目前还没有SIDS的预防办法，但有数据显示，遵守以下3个要点可以降低SIDS的发病率。

停止吸烟

尽量母乳喂养

为预防婴幼儿猝死综合征（S I D S）

我们知道，让宝宝趴着睡觉时发生SIDS的概
率很高。除了因医学原因需要让宝宝趴睡外，
选择看得见宝宝小脸的仰睡吧。

吸烟是引发SIDS的一大诱因。孕期吸烟会导
致腹中胎儿的体重很难增加，还会对呼吸中枢
造成显著的不良影响。孕妇自身吸烟自不必说，
也不要在孕妇和婴儿身边吸烟。

众所周知，母乳喂养对宝宝来说有很多好处。
母乳喂养的宝宝发生SIDS的概率很低。尽量
尝试母乳喂养吧。

★详情请浏览（儿童家庭厅）网站。

关于婴幼儿猝死综合征（SIDS）

～预防婴幼儿摇晃综合征～

什么是婴幼儿摇晃综合征?

深呼吸，数10个数。

婴儿发病的话会怎么样呢？

无论宝宝怎么哭闹也绝不能摇晃。

无论怎样，宝宝一定会停下来。
首先让自己的心情平静下来吧。

不要摇晃宝宝！

宝宝情绪不好磨人的时候，宝宝哭得没完没了的时候，育儿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据说在这个时候很容易发生
“婴幼儿摇晃综合征”，你了解这个病吗？

是指婴儿被剧烈摇晃时引起的严重头部损伤。
婴儿头部重、颈部肌肉脆弱，由于遭到快速剧烈摇晃，
脑部会多次碰撞头盖骨内侧而受到损伤（硬膜下出血和
眼底出血等）。
对不停哭闹的婴儿火冒三丈，情绪失控，想方设法要让
他停止哭闹就摇晃婴儿，或者把他抛到床上。据说大多
是这些行为引起发病。

※“举高高”或者把婴儿放在膝盖上颠一颠这种普通的逗
娃行为不会引发婴幼儿摇晃综合征。

宝宝哭的时候，给宝宝换换尿布、喂点奶水、哄一哄，让
宝宝拿着喜欢的安抚巾或出去散散步，如果用尽所有能想
到的办法仍没有效果，这时要保持冷静，避免情绪失控，
这一点非常重要。
这时，试着做做这些事情吧。

婴儿受到剧烈摇晃，脑细胞会遭到破坏，脑部将处于缺
氧状态。因此会表现出如下症状。

●无精打采　●情绪不好
●嗜睡倾向（很快就睡着的状态）
●呕吐（容易被误认为是病毒感染导致的呕吐）
●抽搐　●意识模糊（呼唤也没反应）
●呼吸困难
●昏睡（强烈刺激也不醒的状态）
●最严重时还会死亡

让宝宝仰面躺在安全的地方一个人哭一会。
（每5到10分钟确认宝宝的呼吸状态）

为了让心绪平静下来，给亲近的人打个电话。

宝宝可能是因为身体不舒服才哭的，所以咨询一下
常去的医疗机构或保健中心等。

※上述内容经许可引用自公益社团法人日本小儿科学会制作的宣传册。
　公益社团法人日本小儿科学会网站　https://www.jpeds.or.jp/

●访问“儿童家庭厅”网站，可浏览缓解婴儿“哭啼”
的应对方式视频。

保育所等

教育和保育设施等

需要托育的事由和可以利用的时间

被认定有托育需求的“教育·保育给付2号认定”或“教育·保育给付3号认定”需要满足①和②两方面的条件。
① 监护人、儿童均必须为名古屋市市民
② 监护人任意一方均必须符合次页中规定的条件（需要托育的事由）

托育必要性的认定

如希望利用教育·保育设施等，请申请儿童利用所需的教育·保育给付认定。

上门提供保育事业

企业等内部保育事业

小规模保育事业

家庭式保育事业

认定儿童园

保育所

幼儿园

特 征特 征

需要托育 不需要托育

类 型

为需要医疗护理或难以适应集体保育的儿童提供居家保育服务。

在企业等的保育设施等中，对员工的孩子和社区的孩子一起进行保育工作。

以少人数（规定人数6～19人）为对象，在接近家庭式保育的氛围下，进行细致入微的保育工作。

在家庭式的氛围下，进行少人数（规定人数在5人及以下）且细致入微的保育工作。

兼具幼儿园和保育所的功能和特征，并为社区育儿提供支援的设施。

代替无法在家中保育幼儿的监护人进行保育工作的设施。

为上小学后的教育打下基础而进行幼儿期教育的学校。

满3岁及以上

未满3岁

宝宝的年龄

可利用设施
※1

教育·保育给付2号认定 教育·保育给付1号认定

教育·保育给付3号认定 非认定对象

·保育所　·认定儿童园

·保育所　·认定儿童园
·家庭式保育事业
·小规模保育事业
·企业等内部保育事业
·上门提供保育事业

地
域
型
保
育
事
业

通常情况下不能在设施托管，但有时可利用
临时托育。

可利用设施 ·幼儿园※2　·认定儿童园※3

可利用设施

※1　2岁儿童可使用家庭式保育事业、小规模保育事业、企业等内部保育事业、上
门提供保育事业。

※2　“私学助成幼儿园”需获得“设施等利用给付认定”（第15页）
※3　部分认定儿童园没有1号的利用名额。请咨询希望入学的设施。

※各设施设有不同的接受年龄规定。

幼儿园

对象年龄：3～5岁

保育所
对象年龄：0～5岁

仅限存在托育必要性时

地域型保育
对象年龄：0～2岁

仅限存在托育必要性时

认定儿童园
对象年龄：0～5岁

如儿童年龄不满3岁，则仅限存在托育必要性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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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区役所民生儿童课或分所区民福祉课受理申请。如申请总数超过了保育设施等的可容纳人数，则按照托育必
要性的高低，依次决定录取。
希望从新年度4月份开始利用的情况下，在10月至12月期间申请。结果于2月中旬通知。之后如果有空位还将
再次调整，申请受理延长到3月上旬。详情请浏览“名古屋广报”区版9月号或10月号。
如果从年度中间开始利用，在希望开始利用日前一个月的15日（遇政厅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政厅工作日）之前
申请。结果于希望开始利用日前一个月的22日左右决定。

● 教育·保育给付认定申请书兼保育利用申请书　　● 与保育所等申请相关的申请儿童等状况确认表
● 可确认无法居家开展儿童保育状况的文件　　● 可确认收入·税额的文件
● 其他提交文件　　　　　　
详情请浏览“Kokonago”。

您可访问教育·保育信息网站“Kokonago”，浏览设施·事业所一览表。　另外，区役所和分所内还设有“保育
向导专员”，针对申请托育的监护人咨询事宜，提供符合个人需求和状况的保育资源、保育服务相关的信息。

区域支援保育所事业

指公办和民办保育所等齐心协力提高保育质量，同时与有关机构合作，为社区所有儿童和育儿家庭提供支援的事
业，由设置专职职员的公办保育所实施。为您提供附近社区的育儿相关信息及育儿方面的咨询和指导。您在育儿
方面遇到任何困难都可以咨询。
通过这些举措，帮助社区的育儿家庭充分利用所需的育儿服务和支援等。
详细内容请浏览本市官方网站（进入首页后，                                   ）。区域支援保育所事业 搜索

实施各种各样的保育

详情请浏览第28页的“社区育儿支援中心”。

详情请浏览第18页的“患病儿及康复儿日间护理事业”。

详情请浏览第17页的“临时保育事业”、“24小时紧急临时保育事业”。

详情请浏览第17页的“休息日保育事业”。

产假结束和育儿休业结束后回归职场时，可提前预约保育设施等。

夜间因监护人工作等无法在家照顾宝宝的，将提供保育到凌晨1点（荣夜间保育园到凌晨2点）。
一般保育所等的开放时间是截止到下午6点30分左右，但是有不得已的情况时将延长保育时间。

让身心发育迟缓、可进行集体保育的宝宝共同生活、共同成长的综合保育。

原则上从出生后第57天开始的保育。

开展未满1岁宝宝的保育。婴 儿 保 育

延 长 保 育

夜 间 保 育

产假后保育

残疾儿童保育

休息日保育事业

临时保育事业

产假结束和育儿休业结束后的入托预约

患病儿及康复儿日间护理事业

社区育儿支援中心事业

保育所等的利用申请

利用申请的所需材料

保育设施等相关信息

儿童及育儿支援信息公布系统（Koko de Search）

可以检索您家附近的保育所等信息。

教育·保育信息网站（Kokonago）

使用该网站，可简单、便捷搜索学龄前儿童能够使用的教育·保育设施等信息。

KokonagoKoko de Search

参照第33页～各区育儿相关设施地图实施场所

教育·保育设施等的利用须知
如不符合需要托育事由、孩子3岁及以上（教育·保育给付1号认定），且希望利用幼儿园、认定儿童园，请直接咨
询设施。详情请浏览第15页。
如孩子需要托育（教育·保育给付2号认定或3号认定），且希望利用保育设施等，请咨询区役所民生儿童课或分
所区民福祉课。

 可托管宝宝年龄因保育设施等而不同。
 可托管期间根据需要托育事由等有所不同。

在保育设施等的开放时间内（上午7点30分左右到下午6点30分左
右），考虑到托育事由和家庭状况等，对需要托育时间分“标准时间
托育”和“短时间托育”进行认定。

利用者负担金额的设定
教育·保育设施等的利用者负担金额，在下栏所示的上限范围内，根据监护人（包括事实婚姻）及家庭中拥有主要
经济收入成员的市民税“所得割”金额的合计金额进行决定。

利用者负担金额每年9月会重新评估。多子家庭等满足一定条件的，有时会减免利用者负担的金额。
详情请浏览“利用者负担金额的通知”和“Kokonago”。

可以利用保育设施等的年龄和期间

保育设施等的利用时间

监护人的具体状况 认定期间需要托育的事由

通常每月工作64小时及以上。

认定期间最长，截止到孩子就学（如孩子未满3岁，则为孩子满3岁）的前一天。

※实际利用时间在上限时间范围内由设施负责人考虑监护人的状况决定。
　利用时间超出各上限时间的，视为延时托育。

疾  病  等

护 理 亲 属

灾 后 重 建

育 儿 休 业

求 　 　 职

发 育 援 助

就 　 　 学

产 前 产 后

就 　 　 业 直至左侧描述状态预计持续期间的
最后一天所属月份

从分娩日到8周期满次日所属月份的月末

截止到孩子上小学的前一天所属月份的月末

预计灾后重建结束前的这段时间

①持有1级至4级障碍者手册、爱护手册、精
神障碍者保健福祉手册的，截止到有效期限
所属月份的月末

②其他情况截止到医生等出具的诊断书等文
件上记录的结束时间所属月份的月末

正处在预产期8周前（多胞胎为14周前）到产后8周期满
的这段时间，且处于需要保育的情况。

截止到预定毕业（结业）日所属月份的月末
每天在职业能力开发设施接受职业培训每月16天及以
上，并且每周16小时及以上，或者在基于学校教育法
的大学、短期大学、高中等上学。

不符合其它事由，但抚养大约3岁及以上、身心发育迟
缓的孩子，孩子的残疾程度满足另外制定的标准。

截止到育儿休业结束之日所属月份的月末
因下一个孩子正在育儿休业，同时在家照顾上一个孩
子的情况下，上一个孩子到4月1日满3岁及以上（4月2
日出生的要满4岁）。

根据医生出具的诊断书，能证明监护人确实患病或受
伤。

通常护理同住的亲属等每月16天及以上，并且每周16
小时及以上。

自己家及附近地区内正在进行灾后重建。

从认定开始日到90天期满日所属月份的月末有就业意愿，正在专心找工作。

需要托育时间

标准时间托育

短时间托育

利用设施上限时间

1天最多11小时

1天最多8小时

64,000万日元

截止2025年4月

标准时间托育 63,000日元短时间托育

利用者负担金额上限

0日元

认定分类

教育·保育给付3号认定

教育·保育给付2号认定

教育·保育给付1号认定



14

由区役所民生儿童课或分所区民福祉课受理申请。如申请总数超过了保育设施等的可容纳人数，则按照托育必
要性的高低，依次决定录取。
希望从新年度4月份开始利用的情况下，在10月至12月期间申请。结果于2月中旬通知。之后如果有空位还将
再次调整，申请受理延长到3月上旬。详情请浏览“名古屋广报”区版9月号或10月号。
如果从年度中间开始利用，在希望开始利用日前一个月的15日（遇政厅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政厅工作日）之前
申请。结果于希望开始利用日前一个月的22日左右决定。

● 教育·保育给付认定申请书兼保育利用申请书　　● 与保育所等申请相关的申请儿童等状况确认表
● 可确认无法居家开展儿童保育状况的文件　　● 可确认收入·税额的文件
● 其他提交文件　　　　　　
详情请浏览“Kokonago”。

您可访问教育·保育信息网站“Kokonago”，浏览设施·事业所一览表。　另外，区役所和分所内还设有“保育
向导专员”，针对申请托育的监护人咨询事宜，提供符合个人需求和状况的保育资源、保育服务相关的信息。

区域支援保育所事业

指公办和民办保育所等齐心协力提高保育质量，同时与有关机构合作，为社区所有儿童和育儿家庭提供支援的事
业，由设置专职职员的公办保育所实施。为您提供附近社区的育儿相关信息及育儿方面的咨询和指导。您在育儿
方面遇到任何困难都可以咨询。
通过这些举措，帮助社区的育儿家庭充分利用所需的育儿服务和支援等。
详细内容请浏览本市官方网站（进入首页后，                                   ）。区域支援保育所事业 搜索

实施各种各样的保育

详情请浏览第28页的“社区育儿支援中心”。

详情请浏览第18页的“患病儿及康复儿日间护理事业”。

详情请浏览第17页的“临时保育事业”、“24小时紧急临时保育事业”。

详情请浏览第17页的“休息日保育事业”。

产假结束和育儿休业结束后回归职场时，可提前预约保育设施等。

夜间因监护人工作等无法在家照顾宝宝的，将提供保育到凌晨1点（荣夜间保育园到凌晨2点）。
一般保育所等的开放时间是截止到下午6点30分左右，但是有不得已的情况时将延长保育时间。

让身心发育迟缓、可进行集体保育的宝宝共同生活、共同成长的综合保育。

原则上从出生后第57天开始的保育。

开展未满1岁宝宝的保育。婴 儿 保 育

延 长 保 育

夜 间 保 育

产假后保育

残疾儿童保育

休息日保育事业

临时保育事业

产假结束和育儿休业结束后的入托预约

患病儿及康复儿日间护理事业

社区育儿支援中心事业

保育所等的利用申请

利用申请的所需材料

保育设施等相关信息

儿童及育儿支援信息公布系统（Koko de Search）

可以检索您家附近的保育所等信息。

教育·保育信息网站（Kokonago）

使用该网站，可简单、便捷搜索学龄前儿童能够使用的教育·保育设施等信息。

KokonagoKoko de Search

参照第33页～各区育儿相关设施地图实施场所

教育·保育设施等的利用须知
如不符合需要托育事由、孩子3岁及以上（教育·保育给付1号认定），且希望利用幼儿园、认定儿童园，请直接咨
询设施。详情请浏览第15页。
如孩子需要托育（教育·保育给付2号认定或3号认定），且希望利用保育设施等，请咨询区役所民生儿童课或分
所区民福祉课。

 可托管宝宝年龄因保育设施等而不同。
 可托管期间根据需要托育事由等有所不同。

在保育设施等的开放时间内（上午7点30分左右到下午6点30分左
右），考虑到托育事由和家庭状况等，对需要托育时间分“标准时间
托育”和“短时间托育”进行认定。

利用者负担金额的设定
教育·保育设施等的利用者负担金额，在下栏所示的上限范围内，根据监护人（包括事实婚姻）及家庭中拥有主要
经济收入成员的市民税“所得割”金额的合计金额进行决定。

利用者负担金额每年9月会重新评估。多子家庭等满足一定条件的，有时会减免利用者负担的金额。
详情请浏览“利用者负担金额的通知”和“Kokonago”。

可以利用保育设施等的年龄和期间

保育设施等的利用时间

监护人的具体状况 认定期间需要托育的事由

通常每月工作64小时及以上。

认定期间最长，截止到孩子就学（如孩子未满3岁，则为孩子满3岁）的前一天。

※实际利用时间在上限时间范围内由设施负责人考虑监护人的状况决定。
　利用时间超出各上限时间的，视为延时托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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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业 直至左侧描述状态预计持续期间的
最后一天所属月份

从分娩日到8周期满次日所属月份的月末

截止到孩子上小学的前一天所属月份的月末

预计灾后重建结束前的这段时间

①持有1级至4级障碍者手册、爱护手册、精
神障碍者保健福祉手册的，截止到有效期限
所属月份的月末

②其他情况截止到医生等出具的诊断书等文
件上记录的结束时间所属月份的月末

正处在预产期8周前（多胞胎为14周前）到产后8周期满
的这段时间，且处于需要保育的情况。

截止到预定毕业（结业）日所属月份的月末
每天在职业能力开发设施接受职业培训每月16天及以
上，并且每周16小时及以上，或者在基于学校教育法
的大学、短期大学、高中等上学。

不符合其它事由，但抚养大约3岁及以上、身心发育迟
缓的孩子，孩子的残疾程度满足另外制定的标准。

截止到育儿休业结束之日所属月份的月末
因下一个孩子正在育儿休业，同时在家照顾上一个孩
子的情况下，上一个孩子到4月1日满3岁及以上（4月2
日出生的要满4岁）。

根据医生出具的诊断书，能证明监护人确实患病或受
伤。

通常护理同住的亲属等每月16天及以上，并且每周16
小时及以上。

自己家及附近地区内正在进行灾后重建。

从认定开始日到90天期满日所属月份的月末有就业意愿，正在专心找工作。

需要托育时间

标准时间托育

短时间托育

利用设施上限时间

1天最多11小时

1天最多8小时

64,000万日元

截止2025年4月

标准时间托育 63,000日元短时间托育

利用者负担金额上限

0日元

认定分类

教育·保育给付3号认定

教育·保育给付2号认定

教育·保育给付1号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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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幼儿园·认定儿童园（教育部分）·认可外保育设施时所需的认定
根据儿童的年龄及家庭状况，进行4种分类认定。

关于新2号认定及新3号认定、获得认定的条件、认定期间，请确认第12、13页（需要托育的事由及利用期间）。

儿童的年龄及家庭状况分 类

教育·保育给付1号认定
（以下称为“1号认定”）

设施等利用给付1号认定
（以下称为“新1号认定”）

设施等利用给付2号认定
（以下称为“新2号认定”）

设施等利用给付3号认定
（以下称为“新3号认定”）

就学于设施型给付幼儿园及认定儿童园（教育部分），满3岁的儿童

就学于私学助成幼儿园，未获得新2号认定或新3号认定的满3岁儿童

就学于幼儿园·认定儿童园（教育部分）·认可外保育设施，存在托育必要性的3岁班及以上
儿童

就学于幼儿园·认定儿童园（教育部分）·认可外保育设施，存在托育必要性的0岁班至2岁
班，且属于住民税非课税家庭的儿童

无偿化的对象者·设施
根据儿童的年龄及家庭状况、利用设施的种类，认定及无偿化的实施方法也存在差异。

※1 仅限存在托育必要性的住民税非课税家庭0至2岁班儿童属于无偿化对象。
※2 “满3岁儿童”是指年龄处于3岁生日至此后第一个3月31日之间的儿童。各园存在接受入学年龄的差异。
※3 关于托育利用费每月的无偿化上限金额的计算方式，为450日元×托育利用天数。（最高11,300日元 / 如获

得新3号认定，则最高16,300日元）
※4 关于幼儿园就学儿童，如该幼儿园未进行满足一定标准（平日8小时，且全年达到200天）的托育服务，则在

托育保育上限额（新2号：11,300日元，新3号：16,300日元）的范围内，认可外保育设施等也纳为无偿化对
象。

● 关于保育所等的延长保育费，仍然由监护人负担。
● 如非名古屋市居民，请咨询住址所在地的市町村政府。

3～5岁班

托育的必要性：　　　  （因监护人均需工作等原因）有

满3岁儿童 ※2

0～2岁班 ※1

课税家庭 非课税家庭等 非课税家庭等利用对象设施

如不具备托育必要性，则无法利用设施

如不具备托育必要性，则不属于无偿化对象

利用费上限 25,700日元

利用费全额

认可保育所等 认定儿童园（保育）

认可外保育设施等

私学助成幼儿园

设施型给付幼儿园 认定儿童园（教育）

利用对象设施

托育的必要性：　 　　  ※1

3～5岁班 满3岁儿童 ※2　

认可保育所等
认定儿童园（保育）

认可外保育设施等

私学助成幼儿园

设施型给付幼儿园
认定儿童园（教育）

利用费全额 ＋
托管保育 ※3

1号

新2号
利用费全额 ＋
托管保育 ※3

1号

新3号

利用费全额
※自3岁生日起列入2号

3号

利用费上限25,700日元 ＋
托管保育 ※3 新2号

利用费上限25,700日元 ＋
托管保育 ※3 新3号

利用费上限
37,000日元 ※4

新2号 利用费上限
42,000日元 ※4

新3号

利用费上限
25,700日元

新1号

新1号

利用费全额 2号

利用费全额 1号

1号

2号

无儿童与监护人是
否存在托育的必
要性？

起点




